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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拉煤煤车车撞撞树树翻翻进进沟沟 两两人人身身亡亡
事发220国道长清区前三村路段，或因雨天路滑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李阳
实习生 张鑫） 从5日晚上开始，省城
各地普遍降雨，道路开始变得湿滑，给行
车安全带来隐患。6日早晨6点多，220国
道长清区前三村路段发生一起车祸，一
辆半挂大货车撞到路边的绿化树上，驾
驶室被撞变形，两人不幸丧命。

6日上午九点半，记者在现场了解
到，出事的是一辆济宁牌照的半挂大货
车。记者赶到时，事故车辆已被吊车吊
起，停留在马路边。从马路边到绿化带的
底部地势逐渐倾斜，沟底1米多深。事发
后，货车上不少煤都撒落在沟里。

“大货车是从北往南行驶的，也不知
道怎么回事，只听见‘咣’的一声巨响，车
就撞到树上，侧翻在沟里了。”附近一位
目击者告诉记者，由于事发时车上拉了
满满一车煤，车头在巨大的冲击力下被
撞扁，驾驶室里的两人被人救出时，已经
奄奄一息，被紧急送往长清区人民医院
抢救。

上午十点半，记者从长清区人民医
院急诊科了解到，两人被送到医院时已
经死亡。目前，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
中。

写写下下117700万万欠欠条条，，人人却却没没影影了了
生意伙伴要钱无门，律师建议去法院起诉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
者 李阳 实习生 张鑫）
近日，在山东通讯城做生意的
王 先 生 遇 到 了 一 件 麻 烦
事——— 自己赊出去的170万货
款没处讨要了。欠钱的信女士
是他的老客户，写下欠条后，
人却没了踪影。可眼下，王先
生资金周转不开急需用钱。律
师表示，王先生只能到法院提
起诉讼。如果还找不到欠款
人，法院会采取公告送达的形
式通知当事人，当事人逾期不
到，法院可以缺席判决。

王先生和妻子赵女士在山
东通讯城做手机批发生意已经
有些年头了，生意做得还不错。
可眼下，他们夫妻二人却遭遇
困境。“从今年年初开始，通讯
城里一个姓信的女士经常从我

这里进货，但一直没能结清货
款。”王先生说，合计下来，信女
士所欠货款已高达170万元。

“170万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们觉得还是让她打个欠条比
较稳妥，这样就有了欠款凭
证。”今年7月8号，王先生夫妻二
人找到了信女士，让她写了张
欠条。“她答应了，也写了张欠
我妻子170万元的欠条，签上了
自己的名字，还说这个欠条终
生有效。”可让王先生没有想到
的是，即使有了欠条，他们也没
能要回这170万元。

“到今年9月中旬，我们生
意上的资金周转不开，急需用
钱，要求信女士尽快还款，可
她一直无法偿还。”170万货款
始终没要回，王先生夫妻二人
很是无奈。更让他们生气的

是，信女士很快就联系不上
了，在通讯城的商铺也见不到
人了。王先生的妻子赵女士告
诉记者，信女士是济宁人，年
龄不大，1985年出生，现在在
章丘居住。此前两家人都在舜
井街做生意，自通讯城开业后
便搬到通讯城经营。在今年年
初之前，两家人虽然认识，但
并没有做过生意。由于两家的
孩子都五岁多，经常在一起
玩，一来二往也就熟悉了。

今年年初，两家人开始在
生意上有往来。赵女士称，生
意频繁的时候，他们两家几乎
每天都有一笔生意。每笔生意
的交易金额在20万左右，可每
次信女士给的货款都差三五
万，长期下来，信女士打过欠
条的欠款就170万元。到7月8

号，为以防万一，便让信女士
把零散的欠条汇总起来，写了
一张总的欠款条，金额达170
万。更让赵女士想不到的是，
除她家外，信女士还欠市场上
其他两家人的货款，总额高达
数百万元。

怎么要回自己的170万？
王先生一时没了主意。6日下
午，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山东新
亮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新亮律
师。王新亮表示，像王先生和
赵女士这种情况，只能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如果找不到
当事人，人民法院会采取公告
送达的形式通知当事人，当事
人逾期不到，法院可以缺席判
决。如果信女士名下有车、房、
存款等资产，当事人可以在法
院立案之后，申请财产保全。”

跨时段超一小时

收5元夜间停车费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王小
蒙） 2日晚六点，范先生在县西巷停
车时，收费员预收了他10元钱。八点
二十分左右离开时，被收了5元的夜
间停车费，范先生觉得不合理。济南
市物价局称，按规定，傍晚跨时段停
车超过一小时，应收5元夜间停车费。

范先生告诉记者，当时把车停
放在县西巷东侧路边，说打算八点
离开，收费员先预收了10元停车费。
快八点的时候他要离开，找收费员
退费时，却没见到人影。等收费员回
来后，早已经过了八点，于是收费员
按照白天一小时两块，夜间五元一
次的标准，只能退给他1元钱。

“刚过了八点就多收我五块钱，
这肯定不合理。”范先生说，当晚还有
另外一位车主，也因为停车收费问题
与收费员发生了争执。“人家是七点
多来的，八点多走就收人家7块钱。”

3日，记者来到县西巷找到事发
当晚的收费员，她说收费前已经告知
范先生，如果超过八点要加收夜间停
车费五元。该收费员说，他们一般晚
上九点下班，2日晚八点五分，她看到
负责的20个车位都停满了车，觉得没
什么事了就开始往老东门走，没想到
有人退费，她接着赶了回来。

对此，济南市物价局回应，跨时
段收费是为解决短时停车产生的纠
纷，长时间停车还是要累计收费。

“跨时段停放的时间是指从停下车
那一刻开始算起，超过一小时应该
加收夜间五元钱。”

侧翻的大
货车被吊车吊
起。

本报记者
李阳 摄

停车收费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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